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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會再次重申與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並非同一個組織，請

各校會員詳察，詳如說明，請協助宣傳，至紉公誼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日本會屢接獲會員反應收到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之1200

元會費催繳函，擔心若不繳納該會會費，將喪失本會會員

權益。

二、本會再次鄭重重申：桃園市教師會與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

（桃教產）並非同一個組織；本會常年會費為800元/人，

非該會所提之金額，無論是否繳納該會會費，均與本會會

籍無涉。

三、請協助予以宣達上述聲明，避免徒增紛擾，至紉公誼。

正本：本市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會 2018-03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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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 張瓊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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